《陇川县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实施方案》

2020年12月4日，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陇川县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实施方
案》（陇政办发〔2020〕378号），为便于各级各部门更好地理解《陇川县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实施方案》，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意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提高我县糖料甘蔗产量、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以农民利益为着力点，坚持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引导推广先进适用的糖料甘蔗优良品种和生产机械化技术，提高良种率和生产机械化作业面积，降低糖料甘蔗和食糖生产成本，提升我县蔗糖产业综合竞争力，切实维护国家食糖供给安全。到2022年，基本实现糖料甘蔗优良品种全覆盖，糖料甘蔗生产机械化水平有效提升，糖料甘蔗亩产较前3年平均提高10％以上，蔗糖分较前3年平均提高0.5％以上。
   二、陇川县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
贴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实施时间
云南省实施时间于2020年秋植甘蔗种植期开始，我县具体实施时间节点为：
2020年实施时间为：2020年9月1日—2021年8月31日；
2021年实施时间为：2021年9月1日—2022年8月31日；
2022年实施时间为：2022年9月1日—2023年8月31日。
（二）推广任务
1、推广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
（1）目标任务。州下达陇川县2020年推广9.5万亩、2021年推广10万亩、2022年推广10万亩，3年累计推广29.5万亩以上；到2022年，全县糖料甘蔗脱毒、健康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99.5％以上。
（2）种苗要求。2017年5月1日以前通过省级审定的甘蔗品种；2017年5月1日以后通过国家登记的甘蔗品种；陇川县人民政府和制糖企业确认种植的甘蔗优新良种（包括已推广种植的地方审定品种）；具体品种名录由陇川县人民政府与制糖企业研究确定。禁种、淘汰甘蔗品种不得享受补贴。
（3）实施步骤。一是保障种苗供给。陇川县人民政府组织农业农村局和制糖企业共同研究、协调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供给问题，确保供给充足、调运通畅。二是组织种植验收。陇川县人民政府将年度推广种植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乡镇，乡镇人民政府（农场管委）组织制糖企业、种植主体在次年5月中旬底前完成推广种植目标任务；次年6月底前，完成新植（含翻种）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品种确认、面积核定、补贴申报、验收审核公示（由制糖企业配合村小组编制种植补贴申报明细表，逐级上报进行验收、审核、公示，公示到村小组，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等工作，并报县农业农村局汇总、逐级上报备案。
2、推广糖料甘蔗生产机械化技术
（1）目标任务。州下达陇川县2020年实施甘蔗机械化深翻开沟6.67万亩、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10.5万亩、机械化中耕培土35.6万亩、机械化联合收获甘蔗7.7万吨、机收甘蔗运输7.7万吨、蔗叶机械粉碎26.25万亩。
2021年实施甘蔗机械化深翻开沟7.44万亩、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13.5万亩、机械化中耕培土36.1万亩、机械化联合收获甘蔗15万吨、机收甘蔗运输15万吨、蔗叶机械粉碎28万亩。
2022年实施甘蔗机械化深翻开沟9.9万亩、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15.5万亩、机械化中耕培土36.2万亩、机械化联合收获甘蔗21万吨、机收甘蔗运输21万吨、蔗叶机械粉碎29.74万亩。 
三年累计实施甘蔗机械化深翻开沟24.01万亩、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39.5万亩、机械化中耕培土107.9万亩、机械化联合收获甘蔗43.7万吨、机收甘蔗运输43.7万吨、蔗叶机械粉碎83.99万亩。
（2）作业规范。一是机械化深翻开沟作业。包括拖拉机牵引深翻开沟作业和旱地机开沟作业。拖拉机牵引深翻开沟作业要求深耕细耙、精细整地，达到“深、松、细、平”，犁、耙深度要达30～40厘米，开沟深度要求30～35厘米，蔗沟行距90～110厘米；旱地机开沟作业指不具备拖拉机牵引机耕条件的旱坡地蔗区采用挖掘机或小型山地开沟机开挖植蔗沟，作业行距80～110厘米，开沟深度30～40厘米。二是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指使用无人机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的作业，并附作业轨迹图。三是机械化中耕培土作业。指使用拖拉机牵引式培土机具或专业手扶式培土机进行中耕培土的作业，培土高度要求10～30厘米。四是机械化收获作业。指使用甘蔗联合收获机收获甘蔗的作业。五是机收甘蔗运输作业。指与机械化收获作业配套的甘蔗运输作业。六是蔗叶机械粉碎作业。指蔗园收获后蔗叶机械粉碎还田作业或蔗叶机械打包处理作业。
（3）实施步骤。糖料甘蔗种植主体完成机械化作业并经制糖企业农务人员现场审核后，于30日内由制糖企业配合村小组编制作业补贴申报明细表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逐级上报进行验收、审核、公示（公示到村小组，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汇总、逐级上报备案（机收甘蔗及运输数量以糖厂数据为准）。
（四）补贴对象及标准
1、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糖料甘蔗种植主体或糖料甘蔗生产机械化作业主体，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机械化深翻开沟作业，机械化中耕培土作业，机械化联合收获作业，蔗叶机械粉碎作业，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这六项补贴对象为糖料甘蔗种植主体，包括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蔗农和其他实际种植者；机收甘蔗运输作业，这项补贴对象为糖料甘蔗生产机械化作业主体，指进行机收甘蔗运输的农机服务企业或作业机手、运输驾驶员。
2、补贴标准。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按当年新植面积（含翻种）每亩补贴350元，机械化深翻开沟作业每亩补贴170元，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每亩补贴20元，机械化中耕培土作业每亩补贴25元，机械化联合收获作业每吨补贴30元，机收甘蔗运输每吨补贴15元，蔗叶机械粉碎作业每亩补贴20元。
（五）补贴资金及方式
[bookmark: _GoBack]1、补贴资金。中央承担50%，云南省配套50%。云南省配套50%按照省级配套90％，州、县市配套10％的比例承担。我县配套10%的分担比例为：陇川县县级承担60%，州级承担40%。州及县市两级财政要分别以2020、2021、2022年省级下达的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推广面积和机械化深翻开沟面积、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面积、机械化中耕培土面积、机械化联合收获数量、机收甘蔗运输数量、蔗叶机械粉碎面积为依据，测算补贴资金，纳入预算安排，确保资金到位。分年度补贴资金测算如下：
2020/2021年度，陇川县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总额6430.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补贴3215.2万元，省财政补贴2893.68万元，州财政补贴128.61万元，县财政补贴192.91万元。
2021/2022年度，陇川县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总额7172.3万元。其中：中央资金补贴3586.15万元，省财政补贴3227.54万元，州财政补贴143.45万元，县财政补贴215.16万元。
2022/2023年度，陇川县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总额7937.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补贴3968.9万元，省财政补贴3572.01万元，州财政补贴158.76万元，县财政补贴238.13万元。
三年累计，陇川县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共补贴资金总额21555.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补贴10777.9万元，省财政补贴9700.11万元，州财政补贴431.12万元，县财政补贴646.67万元。
2、补贴方式。采取先种植、先作业、后补贴、直补到卡（账）的方式。
（六）补贴发放
1、发放流程。次年8月底前，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联合制糖企业，依照验收、审核实绩，制定补贴发放方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财政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通过惠农补贴“一卡（折）通”或结算蔗款、运费的银行卡统一发放到户补贴款，其他机械化作业主体补贴款按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拨付。
2、资金监管。补贴资金严格按照补贴标准和完成实绩发放，结余资金结转下年使用。
三、其它事项
（一）护国、王子树乡入榨梁河县蔗区由梁河县统计上报。
（二）境外蔗区不在补贴范围内。
（三）各乡镇、农场管委严格把关，严禁虚报数据，套取国家补贴资金。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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